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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核查工作的通知

财办建[2016]6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科技厅（委、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
：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5号）的有关精神，培
育良好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环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财政部、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以下统称四部委）将于近期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情况及财政资金使用
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核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核查范围

 对2013、2014年度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以及申请2015年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新能源汽车有关情
况开展核查，核查范围将覆盖全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新能源汽车运营企业（含公交、客运、专用车等）、租赁企业、
企事业单位等新能源汽车用户。

 二、核查内容及方式

 （一）进行自我核查并提交自查报告。有关省（区、市）对本地区财政补贴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企业新能源汽车
生产情况、新能源汽车用户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并形成自查报告。自查报告需于2月5日前提交至四部委。具体内容包括
：

 1．财政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包括中央财政新能源汽车购置补助资金拨付及管理情况、地方财政资金投入情况及
各企业资金获得及使用情况。需详细列明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名称、资金金额及拨付时间等。具体要求见附
件1。

 2．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情况。包括获得或申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产品续驶里程、电池型
号、电池组容量等关键指标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信息的一致性。具体要求见附件2。

 3．新能源汽车用户车辆运行使用情况。包括新能源车辆具体用户情况，推广车辆类型及型号、电池类型及型号、
电机类型及型号等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信息的一致性，推广车辆实际运行情况，用户与生产企业
之间的商业模式等内容。具体要求见附件3。

 4．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二）选择部分省份进行现场督查。由四部委带队，对部分城市和部分企业车辆生产使用情况进行现场督查。具体
地点待定。

 三、核查时间

 （一）自查时间。即日起至2月5日。

 （二）现场督查时间。待定。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朱保伟010 68552977

 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 李宏刚 010 58881535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佘伟珍010 6820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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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改革委产业协调司顾紫明010 68502676

 附件：1. 中央财政新能源汽车购置补助资金拨付情况统计表

 2. 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产品情况统计表

 3. 新能源汽车用户车辆使用情况统计表

财政部办公厅 科技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6年1月20日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88839.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16/01/201601221414_81890900.doc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16/01/201601221414_37931600.doc
http://file.china-nengyuan.com/999/news_editor/files/2016/01/201601221414_21920300.doc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88839.html
http://www.tcpdf.org

